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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焦作万方 股票代码 0006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科芳 石睿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电话 0391-2535596 0391-2535596

电子信箱 jzwfzqb@163.com jzwfzq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182,759,920.19 2,283,541,672.75 3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976,588.55 151,235,534.19 23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34,468,406.53 115,497,458.29 36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7,988,605.01 754,543,549.84 2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4 0.127 233.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4 0.127 233.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9% 3.44% 6.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546,661,899.07 7,136,977,155.72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66,973,142.32 4,825,525,232.35 9.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4,8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0% 206,278,976 0 质押

107,419,

800

杭州金投锦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6% 148,529,491 0 质押 70,528,694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05% 72,180,000 0 质押 21,720,000

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3% 59,951,704 0 质押 19,220,000

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其他 1.35% 16,050,000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玉出昆冈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3,000,000 0

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委托

11

其他 1.06% 12,660,730 0

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其他 0.84% 10,000,000 0

胡博文 境内自然人 0.59% 7,025,204 0

秦彦 境内自然人 0.50% 5,915,52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和泰安成、金投锦众、万方集团、嘉益投资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

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39,8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72,180,000股；2020年8月21日万方集团通过深交所

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办理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业务，出借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55%），出借交易期限182天，2021年2月19日到期。

公司股东胡博文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025,204

股，实际合计持有7,025,204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7月，河南省多地遭遇了重大洪水灾害，公司厂区围墙被冲垮，洪水进入厂区。为保证厂区及周边群众人身安全，公司被

迫停电停槽，全面停产。本次洪涝灾害使公司部分厂房、设备、原材料受损，保险机构尚在对受损财产进行勘察、核实。灾情发生后，

公司积极投入到生产一线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工作之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电解一系列已经大部分恢复生产，其余电解系

列正在积极复产中，预计在未来3个月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经公司初步测算，受此次洪灾影响，将减少公司2021年度铝产品产量约7

万吨。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斌

2021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1-070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8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8人，全体董事均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四）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采用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表决通过。

（二）《公司2021年洪灾电解槽大修项目资本性支出计划》

公司因受洪涝灾害影响，决定对64台电解槽进行大修，大修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槽上部结构维修与安装、槽壳校正修理、槽

内衬砌筑、槽上槽下施工卫生清理等。 项目投资预算5548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项目建设工期为12个月。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7票，反对1票、弃权0票。 议案表决通过。

董事李重阳先生反对理由为：经营层至今未向董事报告受灾情况及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三）《关于与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2021年洪灾电解槽大修项目需要，公司计划与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电洛阳工程” ）在电解槽维修事

宜方面开展合作，预计与伊电洛阳工程发生的交易总金额584.888万元（含税）。 伊电洛阳工程为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董事长霍斌先生同样担任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认为伊电洛阳工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按照关联交易程序批准该次交易。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6票，反对1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霍斌回避表决，议案表决通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

董事李重阳先生反对理由为：此关联交易未说明流程及过程，无法保证其公允和合理性。

（四）《关于公司厂区围墙重建项目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防御水灾能力，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决定对厂区的围墙进行重建。 重建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现有围墙拆除，

重新按照设计建设为钢筋混凝土挡墙形式。围墙总长约4200m，高度暂定为3.5m高，围墙上安装防盗钢丝网。投资预算：2941万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项目建设工期计划4个月。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1-071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8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8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全体监事均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四）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采用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编制审议程序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审核，并发表以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12�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1-073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万方” 或“公司” ）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2021年洪灾电解槽大修项目需要，公司计划与伊

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电洛阳工程” ）在电解槽维修事宜方面开展合作，预计与伊电洛阳工程发生的交易总金

额不超过584.888万元（含税）。 2020年，公司未与伊电洛阳工程发生关联交易。

2、公司董事会以6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霍斌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伊电洛阳工程为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霍斌先生同样担任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伊电洛阳工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日常

关联交易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程序进行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金额

（含税）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伊电洛

阳工程

伊电洛阳工程

向焦作万方提

供维修服务

按照公司招标相关制度进行，公

司共收到六家公司投标。 为缩短

工期，公司根据各家综合实力及

其报价评审确定，伊电洛阳工程

以大修12.2万元/台中标；中修选

取报价较为便宜的三家公司同时

进行，其中之一为伊电洛阳工程，

中标价为3.8036万元/台。

584.888 0

小计 - - 584.888 0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0年，公司未与伊电洛阳工程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名称：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洛阳市伊川县水寨镇上天院村郑潼路南侧河南龙泉金亨电力有限公司院内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9317201409H

注册资本：肆仟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史长路

主营业务： 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环保工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矿山

工程、石油化工工程、通信工程、管道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核电工程、电子与智能化设备

安装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模板脚手架搭建工程、幕墙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矿设备、冶金设备、起重设备销售、

安装、维修；电力设施承装、承试、承修；电力工程的施工与维修；建筑劳务分包；河湖治理；工程监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伊电洛阳工程成立于2014年9月，是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 2020年末，伊电洛阳工程总资产95,

954.79万元，净资产4,554.61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9,318.72万元，净利润4,554.61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伊电洛阳工程总资产122,057.14万元， 净资产4,532.97万元；2021年1月至6月的营业收入6,166.23万

元，净利润375.5万元。

股东构成：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霍斌先生控制的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伊电洛阳工程的唯一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伊电洛阳工程为公司关联方，与其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伊电洛阳工程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电力承装（修、试）叁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履约能力较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甲方：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一）伊电洛阳工程向焦作万方提供电解槽大修服务

1、项目名称、规模

名称：2021年洪灾电解槽大修项目

规模：23台电解槽的拆除安装、内衬砌筑和槽上部维修，工程量按实际完成台数结算。

2、含税价单价：电解槽大修单价12.2万元/台，合同价款以实际完成电解槽维修数量进行结算。

3、结算方式：

（1）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甲方当月付上月工程进度款，以甲方核实的工程进度报告依据合同约定的计算公式确定。

（2）工程结算价款的支付：工程完工以工程竣工验收证书为准，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完成，乙方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与经审计

的工程完成额减去（1）中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值之后剩余数额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竣工资料移交后，付到审计

值的95%。 剩余的5%为质保金，工程竣工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4、违约责任：

⑴乙方违约和补救

如果乙方有下述行为之一时，视为乙方违约:

ａ、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开工（甲方原因及不可抗力除外），每迟延一天，应当按照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迟延

超过7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再支付20万元的违约金。

ｂ、无任何正当理由停工七天，每发生一次，应当按照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停工超过七天的，还应每天按结算值的

1‰向甲方加付违约金。 停工七天的次数发生两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再支付结算值10%的违约金。

c、无正当理由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竣工，每迟延一天，应当按照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7天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乙方应当再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d、无任何合法理由要求延长工期的情况下，如甲方认为工程或其任何部分施工进度太慢而不能按合同预定的工程完工期限

完工时，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加快施工进度，乙方接到甲方指令后,未遵照执行并按本工程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合理加快工程进度，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e、未能按合同规定清除不合格品，每发生一次，应按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发生两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且乙方应当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f、因乙方原因导致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事实上已无法使按本合同的要求按期完成合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支

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g、乙方未得到甲方书面允许,擅自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第三方，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且乙方应当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h、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按结算值的１%支付违约金。

⑵甲方违约

a、甲方因故未能提供按合同约定材料和物质,造成乙方窝工的,视为甲方违约,�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应支付施工人员的

窝工工资及机械台班费的数额。

b、甲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每迟延一天，应当按照应付款金额的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5、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到本项目质保期结束。。

（二）伊电洛阳工程向焦作万方提供电解槽中修服务

1、项目名称、规模

名称：2021年洪灾电解槽中修项目

规模： 二系列南厂房80台电解槽单面或全部侧部碳化硅砖更换及周围糊重新扎固， 工程量按乙方实际完成碳化硅砖块数结

算。

2、含税价单价：按照招标价确定修理单价执行，具体价款以实际更换碳化硅数量计算。

3、结算方式：

（1）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甲方当月付上月工程进度款，以甲方核实的工程进度报告依据合同约定的计算公式确定。

（2）工程结算价款的支付：工程完工以工程竣工验收证书为准，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完成，乙方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与经审计

的工程完成额减去（1）中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值之后剩余数额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竣工资料移交后，付到经审

计的工程完成额的95%。 剩余的5%为质保金，工程竣工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4、违约责任：

⑴乙方违约和补救

如果乙方有下述行为之一时，视为乙方违约:

ａ、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开工（甲方原因及不可抗力除外），每迟延一天，应当按照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迟延

超过7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再支付20万元的违约金。

ｂ、无任何正当理由停工七天，每发生一次，应当按照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停工超过七天的，还应每天按结算值的

1‰向甲方加付违约金。 停工七天的次数发生两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再支付结算值10%的违约金。

c、无正当理由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竣工，每迟延一天，应当按照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7天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乙方应当再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d、无任何合法理由要求延长工期的情况下，如甲方认为工程或其任何部分施工进度太慢而不能按合同预定的工程完工期限

完工时，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加快施工进度，乙方接到甲方指令后,未遵照执行并按本工程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合理加快工程进度，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e、未能按合同规定清除不合格品，每发生一次，应按结算值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发生两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且乙方应当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f、因乙方原因导致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事实上已无法使按本合同的要求按期完成合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支

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g、乙方未得到甲方书面允许,擅自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第三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应当支付结算值5%的违约金。

h、如果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的工程进度施工，甲方有权将本合同项下部分工程委托给第三方实施。

i、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按结算值的１%支付违约金。

⑵甲方违约

a、甲方因故未能提供按合同约定材料和物质,造成乙方窝工的,视为甲方违约,�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应支付施工人员的

窝工工资及机械台班费的数额。

b、甲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每迟延一天，应当按照应付款金额的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5、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到本项目质保期结束。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与伊电洛阳工程之间的《2021年洪灾电解槽大修项目施工合同》和《2021年洪灾电解槽中修项目施工合同》在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焦作万方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生的，2021年洪灾电解槽维修项目事宜是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 经过开标、

评审程序确定中标人，中标价合理。 为缩短工期，公司根据各家综合实力及其报价评审确定，伊电洛阳工程以大修12.2万元/台中

标；中修选取报价较为便宜的三家公司同时进行，其中之一为伊电洛阳工程，中标价为3.8036万元/台。该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款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业务并不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交易方 交易类别

年初至2021年6月30日已发生交易额度（万

元）

获批额度（万元）

洛阳华晟运输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485.95 2,076

伊电洛阳工程 接受劳务 216 270.01

注：《关于与洛阳华晟运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1

年3月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的《关于与洛阳华晟运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6）。

六、独立董事意见

该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生的，2021年洪灾电解槽维修项目事宜是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 经过开标、

评审程序确定中标人，中标价合理。 该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款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业务并不因此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三）《2021年洪灾电解槽大修项目施工合同》。

（四）《2021年洪灾电解槽中修项目施工合同》。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1-069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遭受自然灾害影响临时停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因受洪灾影响， 导致公司电解系列全部断电， 被迫紧急停产。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遭受自然灾害临时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和《关于遭受自

然灾害影响临时停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洪水退去后，公司积极投入复工复产工作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复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灾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洪涝主要系长时间强降水，山洪水量持续加大，形成大面积的积水，公司附近河道积水较深，洪水撞倒公司部分围墙导致

厂区进水，全厂停电，被迫停产。

本次洪涝灾害使公司部分厂房、设备、原材料受损，保险机构尚在对受损财产进行勘察、核实。 经公司初步测算，受此次洪灾影

响，将减少公司2021年度铝产品产量约7万吨。

二、公司生产恢复情况

灾情发生后，公司积极投入到生产一线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工作之中，并且得到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指导、协助，公司

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工作快速推进。 目前，公司电解一系列已经大部分恢复生产，其余电解系列正在积极复产中，预计在未来3个

月逐步恢复正常生产。

三、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阐述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 敬请查阅“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 风险因

素” 部分。

1.3�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佳华科技 688051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转转 成俊敏

电话 010-61502051 010-61502051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嘉创路10号院6号楼1

层、2层、3层

北京市通州区嘉创路10号院6号楼1

层、2层、3层

电子信箱 rk@rockontrol.com rk@rockontrol.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86,754,909.57 1,998,660,443.95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60,404,802.14 1,492,372,421.18 -2.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95,057,134.48 288,586,458.37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437,211.50 69,310,253.85 -7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716,312.40 63,142,199.32 -9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002,822.11 -114,387,20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0 7.30 减少6.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1.02 -7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4.76 12.00 增加12.7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百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3 24,463,099 24,463,099 24,463,099 无 0

李玮 境内自然人 15.63 12,089,574 12,089,574 12,089,574 无 0

共青城华云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8 8,952,485 8,952,485 8,952,485 无 0

李劲 境内自然人 3.23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无 0

上海普纲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无 0

吴伟 境内自然人 2.26 1,747,937 0 0 无 0

田三红 境内自然人 1.94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无 0

李增亮 境内自然人 1.94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无 0

杨保国 境内自然人 1.47 1,139,486 0 0 无 0

苏湘 境内自然人 1.16 898,968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玮直接持有公司15.63%股份， 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百昱信息90%股份，作

为公司股东共青城华云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10.36%出资份额。 百昱信息、

共青城华云分别直接持有公司31.63%、11.58%的股份。 李劲、上海普纲分

别直接持有公司3.23%的股份，上海普纲的有限合伙人赵昂为李劲妹妹之

子，上海普纲的有限合伙人普世实业由李劲丈夫井欣持股90%、赵昂持股

10%。 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协议

的声明，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有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

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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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科技” 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08月18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决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08月09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玲霞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转转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成俊敏女士列席。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

规定；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相关规定，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关于公司2021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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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罗克佳华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佳华科技” )董事会对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6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以每股人民币50.81元的发行价格公开

发行19,334,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236.05万元，扣除部分发行费用人民币9,434.33万元

后，本公司实际收到上述A股的募集资金人民币88,801.72万元，扣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364.84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436.8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年3月16日全部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3-9号)。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在本报告期内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078.06万元，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2,610.70万

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35,328.22万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人民币1,028.27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制定《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本公司2019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以及管理和监督做出了明确规定，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或“保荐机构” )于2020年3月16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机电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路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 )，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募集资金初始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募集资金金

额

佳华科技 超募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丰台科技园支行

351900107710603 36,436.88

佳华科技

大气环境AI大数据体系

建设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光机电支行

328570182508 40,000.00

佳华科技

城市人工智能软件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1101040160001172872 7,000.00

佳华科技

云链数据库共享交换平

台升级研发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原分行

6801007880120000200

1

1,500.00

佳华科技

环境智能传感器升级研

发项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并州路支行

75330188000236063 1,500.00

合计 -- -- -- 86,436.88

本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大气环境AI大数据体系建设项目” 、“云链数据库

共享交换平台升级研发项目” 以及“城市人工智能软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的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投项目。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北京佳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智联” )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

园支行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太原罗克佳华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太罗工业” )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五一路支行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晋阳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 成都佳华

物链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物链云” )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 本公

司向上述三家全资子公司增资后分别与三家子公司、四家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及保荐机构于2020年5月13日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同时，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本公司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发表无异议核查意见。

本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

设城市新基建大数据运营服务平台以及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的议案》。 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罗克佳华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佳华” )和太原罗克佳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科技”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

全，重庆佳华与数据科技分别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营业部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 本公司向上述两家全资子公

司增资后，分别与两家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及保荐机构于2020年11月27日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同时，本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发表无异议核查意见。

本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云链大数据平台的研发由佳华物链云转

至重庆佳华，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重庆佳华于2021年4月19日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开立募集资金

存储专用账户。 并在增资后与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及保荐机构于2021年6月16日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同时，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佳华科技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主体 账号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

佳华科技 351900107710603 -

佳华物链云 110941582910301 -

佳华物链云 110941582910102 -

佳华智联 110941583410401 242.16

重庆佳华 110945051510101 664.0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机电支行 佳华科技 328570182508 6,117.43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佳华智联 1101040160001199057 6,338.1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晋阳街支行 太罗工业 50300188000133685 288.7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营业部

数据科技 9550880222490900116 10,693.25

重庆佳华 9550880223006000192 10,984.40

合计 35,328.22

注：本公司已于2020年4月29日、5月8日、7月16日分别注销了佳华科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路支行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于2020年8月18日注销了太罗工业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五一路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情

况如下，该等结构性存款均已在期后到期日收回：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主体 产品类型 期限 现金管理余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营业部

重庆佳华 结构性存款 2021.6.17-2021.7.22 4,500.00

佳华科技 结构性存款 2021.6.11-2021.7.16 2,00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重庆佳华 结构性存款 2021.6.3-2021.9.1 5,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佳华智联 结构性存款 2021.7.1-2021.8.2 6,000.00

佳华科技 结构性存款 2021.6.9-2021.7.9 2,000.00

合计 19,500.00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募投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的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的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

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

定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附表：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436.88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0,078.0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52,610.7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注1)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2)

(注2)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3)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4)

(4)= (3)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 (5)

(5)= (3)

/(2)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大气环境AI大

数据体系建设

项目

否

40,

000.00

40,

000.00

40,

000.00

5,

340.88

28,

664.74

-11,

335.26

71.66

2022

年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注4)

否

城市人工智能

软件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0

7,

000.00

437.15

6,

735.28

-264.

72

96.22

2021

年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注4)

否

云链数据库共

享交换平台升

级研发项目

否

1,

500.00

1,

500.00

1,

500.00

132.97 849.45

-650.

55

56.63

2021

年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注4)

否

环境智能传感

器升级研发项

目

否

1,

500.00

1,

500.00

1,

500.00

299.83

1,

268.25

-231.

75

84.55

2022

年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注4)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50,

000.00

50,

000.00

50,

000.00

6,

210.83

37,

517.72

-12,

482.28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否 -

10,

930.00

10,

930.00

0.00

10,

930.00

0.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城市新基建大

数据运营服务

平台项目

否 -

14,

000.00

14,

000.00

3,

191.99

3,

200.54

-10,

799.46

22.86

2023

年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注4)

否

物联网云数据

中心建设项目

(一期)

否 -

11,

506.88

11,

506.88

675.24 962.44

-10,

544.44

8.36

2022

年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注4)

否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36,

436.88

36,

436.88

3,

867.23

15,

092.98

-21,

343.90

41.42 -- -- -- --

合计

50,

000.00

86,

436.88

86,

436.88

10,

078.06

52,

610.70

-33,

826.18

60.8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2020年9月25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城市新基建大数据运营服务

平台以及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城市新基建大数据

运营服务平台项目和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上述项目合计总投资

为人民币82,460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25,506.88万元，其余资金由本

公司自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于2020年4月8日，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人民

币13,875.31元，预先投入资金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

了《关于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天健审字(2020)第3-129�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3

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4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

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本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19,500万元，本年累计购

买结构性存款人民币128,250.00万元，已到期收回人民币108,750万元，本年

累计投资收益人民币470.73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于2020年4月8日，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10,93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36,436.88万元，本次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0,930.00

万元，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9.997%。 本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未违反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或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形式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注1：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指本公司原计划各项目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

注2：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 截至本年年末，承诺投资项目仍处于建设期，尚未实现投资效益。

注4： 截至本年年末，承诺投资项目仍处于建设期，尚无法达到预计效益。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

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洪通燃气 6051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明 吴松

电话 0996-2613068 0996-2959582

办公地址

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苑路洪

通工业园三楼

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苑路

洪通工业园三楼

电子信箱 qinming@xjhtrq.com wusong@xjhtrq.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48,644,319.99 2,011,485,943.36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44,854,730.40 1,566,079,286.54 -1.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67,237,214.71 366,604,607.73 2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3,387,889.11 54,518,994.44 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8,359,739.98 54,264,196.70 2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832,210.73 72,638,674.85 -24.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67 8.70 减少4.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28 0.4543 -22.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3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刘洪兵 境内自然人 43.18 89,817,958 89,817,958 无 0

田辉 境内自然人 9.95 20,700,612 20,700,612 无 0

谭素清 境内自然人 9.85 20,491,431 20,491,431 无 0

霍尔果斯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6.79 14,128,989 14,128,989 无 0

刘长江 境内自然人 2.01 4,172,042 4,172,042 无 0

巴州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75 3,637,863 3,637,863 无 0

秦伟 境内自然人 0.45 938,803 938,803 无 0

勾成盖 境内自然人 0.28 580,000 0 无 0

张文扬 境内自然人 0.23 478,870 0 无 0

裴林英 境内自然人 0.17 352,051 352,051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洪兵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谭素清之配偶；谭素清系实

际控制人之一，刘洪兵之配偶；刘长江系谭素清姐姐、谭秀连妹妹

谭秀琼之配偶；秦伟系谭素清姐姐、谭秀连妹妹谭秀琼之子；谭秀

连系谭素清之兄； 霍尔果斯投资系刘洪兵作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30.77%的份额； 巴州投资系谭秀连作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持

有8.39%的份额；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

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169� � � � � � �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1-042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

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2021年8月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洪兵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上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44）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5169� � �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1-043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

过电话确认；会议于2021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裴林英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上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44）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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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90号）核

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采用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2.22元。 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888,800,000.00元，

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49,978,301.8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38,821,698.11元。 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4-00035号验资报告。

截止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888,800,000.00

二、减：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49,978,301.89

其中：2021年上半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 7,568,792.46

三、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69,636,691.12

其中：（1）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21,665,464.16

（2）2021年上半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金

额

92,416,593.41

（3）2021年上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55,554,633.55

四、截止2021年6月30日尚未使用金额 669,185,006.99

五、减：手续费支出 4,151.71

其中：2021年上半年度手续费支出 2,311.03

六、加：利息收入 6,571,122.71

其中：2021年上半年度利息收入 5,723,941.63

七、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675,751,977.9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及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为方便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2020

年12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2020年12月2日，公司子公司哈密洪通能源有限公司、新疆巴州洪通燃气有限

公司作为公司的共同方和保荐机构西部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675,751,977.99元，均为银行活期存款。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类型 存储金额

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库尔勒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

银行

65050170605200001068 活期存款 505,580,508.21

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营业

部

512010100101004916 活期存款 100,899,758.87

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分行

3010024729200294346 活期存款 43,357,823.54

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库尔勒开发区

支行

30316701040004949 活期存款 17,220,926.32

哈密洪通能源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库尔勒开发区

支行

30316701040005045 活期存款 4,272,475.96

新疆巴州洪通燃

气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库尔勒火车东

站支行

3010024429200074325 活期存款 4,420,485.09

合计 675,751,977.99

三、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第十三师天然气储备调峰及基础配套工程项目、库尔勒经济技

术开发区天然气供气工程项目和“洪通智慧云” 燃气信息化建设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4,797.12万元（其中包含

置换预先投入金额9,241.66万元）。 具体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9,998.54万元。

2021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人民币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9,241.66万元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756.88万元的自筹资金，至2021年1月28日，公司进行了资金置换。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

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882.1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4,797.1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6,963.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 进 度

（% ） (3)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第十三师天

然气储备调峰

及基础配套工

程项目

否

73,

065.67

70,

025.6

7

6,

001.8

5

7,902.38 11.28%

尚未达

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2.库尔勒经济

技术开发区天

然气供气工程

项目

否

11,

174.95

11,

174.9

5

8,

568.3

0

8,805.91 78.80%

尚未达

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3.�“洪通智慧

云” 燃气信息

化建设项目

否

2,

681.55

2,

681.5

5

226.9

8

255.38 9.52%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86,

922.17

83,

882.1

7

14,

797.1

2

16,

963.67

20.22%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无 无 无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无 无 无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86,

922.17

83,

882.1

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情况

进展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21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人民币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9,241.66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756.88万元的自筹资金，至2021年1月28日，

公司进行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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